
 

 

 

 

 

 

 

 

博财农〔2019〕03 号 

 

 

关于下达 2019 年自治州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的通知  

  
 

博湖县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扶贫办： 

根据巴州扶贫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自治州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分配计划的通知》（巴扶领办

字〔2019〕13 号）、自治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自治州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 》（巴财农〔2019〕15 号）精神，

现下达 2019 年自治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144 万



元，其中：深度贫困乡镇帮扶资金   万元、深度贫困村帮

扶资金  万元、县市扶贫发展资金 136 万元、项目管理费 8

万元。请按以下要求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1. 资金使用部门或项目实施单位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

精准度，切实使项目直接惠及扶贫对象，务必于 3 月 25 日

前完成项目报备工作。  

2. 资金使用部门或项目实施单位要进一步规范财务管

理，严格执行报账制管理，根据项目进度拨付资金，做到资

金预算到项目，支出核算到项目。加强资金监管，项目主管

部门落实支出责任。  

3. 项目主管部门严格预算管理，按照序时支出进度的

要求，自治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须于 10 月底

前完成，逐月确定支出。对使用债券资金的项目务必 5月底

完成支出，并按期上报目标任务资金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

题。 

4.为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益。根据《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

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21 号）规定，请细化任务目标，

抓紧开展绩效目标填报和审核工作，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

完成。  

5.建立健全扶贫公告公示制度，扶贫资金监督制度、加

强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强化社会监督、预防扶贫资金挤占



挪用、虚报冒领、挥霍浪费，确保资金安全、规范运行。  

附件：1. 博湖县 2019 年州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

发展）项目情况表 

1. 2019 年自治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表 

 

 

 

 

 

 

 

 

2019 年 2 月 28 日 

 

 

 

 

 

 

 

 

抄送：财政局各领导、      预算股、      国库股 

博湖县财政局                    2019 年 2 月 28 日印发    



合计
扶贫发
展资金

地方专
项扶贫
资金

行业资
金

援疆资
金

其他
扶持贫
困户数

其中:年
度拟脱
贫户数

用于拟
脱贫户
的扶贫
发展资

金

144 144 0 0 0 0 50 0 0

1
652829
20191
23

防渗渠
建设

新建 防渗渠 2019年
哈尔尼
敦诺尔

村

新建1400米苯板预制板防
渗渠，灌溉农田面积1400
亩，上宽3.27米，下口0.6
米，深0.87米，边坡
1:1.5，分水闸8个，桥一
座，材质：苯板，预制板
。

68 68 50 韩祖湘

2
652829
2019
208

特色产
业发展
、特色
种养殖
“以奖
代补”
项目

新建 其他 2019年

查干诺
尔乡、
才坎诺
尔乡、
本布图
镇、塔
温觉肯
乡、乌
兰再格
森乡、
博斯腾
湖乡

根据博湖县2019年1号文
件精神，计划对查乡、才
乡、本镇、塔乡、乌兰乡
、博乡6个乡镇的贫困户在
特色产业发展、特色种养
殖方面进行奖补，具体奖
补程序按照《关于2019年
农牧业旅游业发展资金补
助办法》博党发〔2019〕
1号文件执行，受益贫困户
以验收达标后实际发放人

数为准。

68 68 /

宋京、
韩祖湘
、恰格
德尔、
任传鹏
、李华
君、刘
广伟

3
项目管
理费

新建
扶贫资
金项目
管理

2019年 博湖县

用于成果宣传、档案管理
、宣传牌、标示牌、公示
公告、报账管理等方面的

开支。

8 8 / 王秀萍

附件1：

博湖县2019年州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项目情况表
单位: 万元

序号
项目库
编号

项目名
称

建设性
质

项目类
别

建设起
止年限

建设地
点

建设内容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扶持贫困户情况

项目负
责人

地州市（或县市区）合计



附件2-9：

产业发展   R 民生保障   □

中长期规划（名称、文号，仅指常年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名称、文号）

 中长期资金总
额：

       其中：财
政拨款

             其
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

及文字描述）
二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
数字及文字描

述）

12月中旬

100%

100%

=100%

=100%

≤5天

≤6%

=100%

≥96%

≥95%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96%贫困户满意度

下达资金时限

资金结余结转率

社会效益指
标

三级指标

项目
完成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项目计划编制时限

资金、项目大平台录入率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执行率

质量指标

公示公告执行情况

项目资金安排实名情况

年度脱贫计划完成情况

突出问题整改落实率

资金使用安排精准率

质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4

       其中：财政拨款 144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中长期目标（20××年—20××+n年） 年度目标

围绕贫困户脱贫“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指标，主要
用于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改善基本生活条件、村间道路建设、
农村自来水维修养护等项目.

绩
效
指
标

项目类型 基础设施 行政运行   R

项目
概况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新财扶〔2017〕32号）《巴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巴财农〔2018〕38号）

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            项目法  □       据实据效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巴州

一、《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中提出“地方各级财政根
据本地脱贫攻坚需要和财力情况，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规模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并切实加
大投入规模，省级资金投入情况纳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内容”。
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财农〔2017〕115号）明确，对“资金投入”
进行评价，“主要评价省本级预算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总量、增幅及分配的合
理性、规范性等”。同时在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中明确，“省本
级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年度增幅高于中央安排本省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
的,得满分;低于增幅的,按比例减分”；“省本级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与中央预算
安排本省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比例：中部≥40%，西部≥30%，东部≥200%，得满分；中
部<10%，西部<5%，东部<50%，得0分；在上述比例之间的，按比例计分”。
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新财扶〔2017〕32号）提出，
“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全区脱贫攻坚任务需要和财力情况,统筹安排中央和自治
区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使用范围 与建档立卡结果相衔接，与脱贫成效相挂钩，切实使资金惠及贫困人口

申报（补助）条件

项目起止年限 2019年1-10月

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度）

项目名称 2019年自治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预算单位 博湖县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扶贫办


